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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白酒标准化的发展推动了全国白酒行业的生产技术进步。对 3 个新近颁布的新国标与

原标准进行比较:新国标对英文名称做了修订;酒精度规定高度酒为 41 % vol～68 % vol,低度酒

为 25 % vol～40 % vol;酒精度的表示由原标准的“% (v/v)”改为“% vol”; 总酸只规定了下限,总酯

下限作了适当调整;高度酒酒度上限由 59.0 % vol调整为 68 % vol,低度酒下限由 35.0 % vol调整

为 25 % vol,原标准低度酒上限为 39.0 % vol,现调整为 40 % vol;质量等级只分优级和一级;一个

香型只有一个标准。( 小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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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酒是我国珍贵的民族遗产,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

六大蒸馏酒之一。我国地大物博,地域气候、土壤、微生

物区系差别甚大, 加之各地生产白酒选用的原辅料、采

用的生产工艺亦各不相同,其风格、口感也不一样。长期

以来白酒生产靠手工操作, 生产技术师傅口授心传;敞

口操作,参与作用的微生物种类繁多,它们盛衰交替,相

互影响,形成了白酒丰富而复杂的微量成分,造就了不

同香型的典型风格,使中国白酒标准的制定很难统一。

1 白酒标准化的历程

20 世纪 80 年代初,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心负责

组织制定了当时已确认的 3 个香型的部颁标准,即浓香

型白酒及其试验方法(Q B 850-83)、清香型白酒及其试

验方法 (Q B 941 -84)、米香型白酒及其试验方法

(Q B 942-84)。在此标准中除规定了感官、理化和卫生要

求外,还规定了浓香型白酒中己酸乙酯的含量,清香型

白酒乙酸乙酯的含量,并且分别建立了己酸乙酯和乙酸

乙酯的气相色谱分析方法。标准颁布实施后,推动了浓、

清、米香型白酒的技术进步和发展,由于在标准中规定

了气相色谱分析法,于是,气相色谱在白酒分析中的应

用得到迅速的推广,为白酒香味成分的发现和定性定量

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。20 世纪 80 年代末,根据白酒行

业的发展和需要,标准中心负责组织分别制定了白酒产

品、分析方法、检验规则、食用酒精和饮料酒标签等 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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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国家标准, 即 G B /T10781.1～3-89、G B 10343-89、

G B 10344-89、G B /T10345.1～8-89、G B /T10346-89。

上述国标发布实施后,企业采用先进的分析手段除

对最终产品进行检验外, 还扩大应用到生产过程控制、

制曲控制、贮存勾兑等诸多领域,保证和稳定了产品质

量。随后除气相色谱仪外,质谱仪、液相色谱仪等先进检

测设备亦逐步在白酒生产中应用,用这些先进仪器进行

产品检验、成分剖析、质量控制、指导生产,从而大大地

提高了产品质量,也为新型白酒的发展和质量提高奠定

了坚实的基础,促进了白酒行业的发展。

20 世纪 90 年代,随着白酒工业的不断发展,许多

大专院校、科研单位及生产企业经过大量的研究和探

索,对各类白酒的香味组分进行了全面剖析,找到了各

类白酒的独特风格与特征香味成分。根据确立白酒新香

型的原则, 由酿酒协会组织论证后又确定了凤香型、豉

香型、芝麻香型、特香型、浓酱兼香型、老白干香型等 6

个香型白酒。随后,由标准中心申报立项,负责先后组织

制订了凤香型白酒国家标准,规定了己酸乙酯和乙酸乙

酯的含量;豉香型白酒国家标准,规定了β-苯乙醇和二

元酸二乙酯的含量;芝麻香型白酒行业标准,规定了 3-

甲基硫丙醇的含量;特香型白酒行业标准,规定了丙酸

乙酯含量和丁酸乙酯与丙酸乙酯的比值;浓酱兼香型白

酒行业标准,规定了正丙醇和己酸乙酯的含量;老白干

香型白酒的行业标准,规定了乳酸乙酯与乙酸乙酯的比

值和乳酸乙酯、己酸乙酯的含量,并且对各香型白酒的

特征指标分别建立了相应的气相色谱分析方法。另外,

还制定了液态法白酒行业标准。

进入 21 世纪,我国白酒工业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无论

是高、低度酒结构的调整、产品质量的提高,还是包装装

璜、技术装备和分析水平,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。然而,

随着形势的发展,有些标准标龄太长,行业专家和生产

企业提出建议,内容需要修改和调整。同时,为了规范生

产与市场,推动行业发展,特别是我国加入 W TO 后,为

了保护民族传统产品的质量、特色和信誉,积极参与国

际酒类市场竞争,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制定的标准需

尽快修订。因此,由标准中心组织对浓香型白酒、低度浓

香型白酒、清香型白酒、低度清香型白酒、米香型白酒、

低度米香型白酒、饮料酒标签标准、白酒分析方法、白酒

检验规则、食用酒精等国家标准进行了修订。

G B /T10781.1～3-2006;G B /T10346-2006 已于 2006 年

7 月 18 日发布,由于企业准备不及,上述标准延至 2008

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凤香型白酒新国标 (G B /T14867-

2007)、豉香型白酒新国标(G B /T16289-2007)、液态法

白 酒 国 标 (G B /T20821 -2007)、 固 液 法 白 酒 国 标

(G B /T20822-2007)、特香型白酒国标 (G B /T20823-

2007)、芝麻香型白酒国标(G B /T20824-2007)、老白干

香型白酒国标(G B /T20825-2007)也已于 2007 年 1 月

19 日发布,于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此外,食用酒精

新国标(G B 10343-2002)已于 2002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;

白酒分析方法新国标 (G B /T10345-2007) 也已于 2007

年 1 月 2 日发布,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。浓酱兼香

型白酒国标、饮料酒分类国标、白酒工业术语国标、酿酒

大曲行标、白酒企业良好操作规范国标等正在修订或制

定中。

新增的国标中, 固液法白酒国标和液态法白酒国

标,白酒企业十分关心。固液法白酒最突出的特点是杂

质含量较低,卫生安全,酒体纯净。固液法白酒符合国家

产业政策,节约用粮;香型多变,口味随市场变化易调整

等优点,此类产品已在市场上大受欢迎,产销两旺。液态

法白酒 20 世纪 80 年代已有行标,现转为国标,将原来

的内容和相关要求也作了较大的调整。新国标的修订,

许多地方采用了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。

2 新国标与原国标的差异

2.1 范围

新国标规定了××香型白酒的术语和定义、产品分

类、要求、分析方法、检验规则和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。

新标准适用于××香型白酒的生产、检验与销售。

原国标的范围只规定了××香型的技术要求,未含新

标准的上述内容。

2.2 引用标准

原国标只引用了 G B 10345、G B 2757 两个标准。

新国标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,共引用了 7 个相关标

准的规定,并构成该产品标准的一部分内容,引用的标

准均未注明标准的年代号,使用标准的各方应以标准的

最新版本为准。

2.3 术语和定义

2.3.1 浓香型白酒

原标准浓香型白酒 Strong arom atic C hinese spirits,

arom atic 即芳香或香气。

以粮谷为原料,经固态发酵、贮存、勾兑而成,具有

以己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的蒸馏酒。

在理化要求注解中注明:不得加入非自身发酵产生

的物质。

新标准英文为 strong flavourC hinese spirits,flavour

即味道或风味。

以粮谷为原料,经传统固态法发酵、蒸馏、陈酿、勾

兑而成,未添加食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产生的呈香呈味

物质,具有以己酸乙酯为主体复合香的白酒。强调了“传

统”的工艺与设备。

2.3.2 清香型白酒

原标准:以粮谷等为主要原料,经糖化、发酵、蒸馏、

贮存、勾兑而酿制成的,具有以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

香气的蒸馏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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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理化指标要求中注明,不得加入非自身发酵产生

的物质。

新标准:以粮谷为原料,经传统固态法发酵、蒸馏、

陈酿、勾兑而成的,未添加食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产生

的呈香呈味物质, 具有以乙酸乙酯为主体复合香的白

酒。强调了传统的工艺与设备。

2.3.3 米香型白酒

原标准:米香型白酒 Rice arom atic C hinese spirits

以大米为原料,经半固态发酵、蒸馏、贮存、勾兑而

制成的,具有小曲米香特点的蒸馏酒。

新标准 : 米香型白酒英文名将 arom atic 改为

flavour,更确切。

理化要求中注明, 不得加入非自身发酵产生的物

质。

以大米等为原料,经传统半固态发酵、蒸馏、陈酿、

勾兑而成的,未添加食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产生的呈香

呈味物质, 具有以乳酸乙酯、β-苯乙醇为主体复合香的

白酒。将乳酸乙酯与β-苯乙醇复合为米香型酒的主体

香,比原标准中“小曲米香”更为明确。

这 3 个新国标, 旨在保护民族传统产品的质量、特

色和信誉,保护好民族瑰宝,故此 3 个标准只针对按传

统固态(或半固态)发酵工艺酿制的白酒产品,而固液法

白酒、液态法白酒不在此列,另有国标规定。

2.4 产品分类

原标准将高度酒和低度酒分开, 一个香型两个标

准。

新标准按产品的酒精度分为:

高度酒:酒精度 41 % vol～68 % vol;

低度酒:酒精度 25 % vol～40 % vol。

一个香型只有一个标准。

2.5 要求

2.5.1 感官要求

在高度酒和低度酒的感官要求表格中, 加上一条

注:当酒温低于 10 ℃以下时,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

质或失光,10 ℃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。这个规定是结

合中国传统固态(或半固态)发酵白酒的特色,是高级酯

类物质的物理状态的变化,因此在高、低度酒感官要求

中增加了这个注解,更加切合生产实际。

2.5.2 理化要求

(1)酒精度的表示:原标准为“% (v/v)”,按 G B 3101-

1993 相关规定,改为“% vol”,符合国际标准。

(2)总酸、总酯:白酒中酸、酯、醇在装瓶后仍会发生

反应,酯类会分解成酸和醇,低度酒尤甚,在一定时间

后,会出现总酸升高、总酯下降的现象。新标准中,总酸

只规定了下限;总酯下限作了适当调整。

(3)特征指标(己酸乙酯、乙酸乙酯、乳酸乙酯、β-苯

乙醇):根据市场变化,消费者口味多变,新国标对下限

作了适当调整。

(4)固形物:新标与原标无差异。

2.5.3 卫生要求

应符合 G B 2757 的规定。

G B 2751 “蒸馏酒及配制酒卫生标准”是强制性标

准,该标准是 1981 年制定,2006 年标准修改中已将“杂

醇油”指标取消。

2.5.4 净含量

原标准中没有。

1995 年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43 号令“定量包

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”的规定。2005 年 5 月 30 日由国

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签发了第 75 号令 “定量包装

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”,原 43 号令废止。第 75 号令规

定,采用体积表示的包装商品,净含量为 300～500 m L

的允许短缺量为 3 % , 净含量为 500～1000 m L 的允许

短缺量为 15 m L。

2.6 分析方法

2.6.1 感官要求、理化要求检验按 G B /T10345 执行。

原标准检验方法采用 G B 10345.1～8; 新标准

G B /T10345-2007 代替 G B 10345.1～8;由强制性标准改

为推荐性标准。

白酒试验方法(G B 10345.1～8)1989 年制定,包括

白酒试验方法总则、感官评定方法、酒精度、总酸、总酯、

固形物试验方法和乙酸乙酯、己酸乙酯气相色谱法等。

2001 年标准化中心开始修订“白酒分析方法”系列

国家标准,于 2007 年 1 月 2 日发布,新的“白酒分析方

法”内容作了不少修订。

2.6.2 净含量的检验按 JJF1070 执行。

JJF1070-2005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技术规

范中“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”。

该法对白酒净含量的检验, 是采用绝对体积法,使

用专用检验量瓶检验。

2.7 检验规则和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检验规则和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按 G B /T10346

执行。

酒精度按 G B 10344 的规定,可表示为“% vol”。酒精

度实测值与标签标示值允许差为±1.0 % vol。

由于我国白酒产品标准较多,检验规则内容是一样

的,为了方便使用,单独制定了 G B /T10346“白酒检验规

则和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”的国家标准。该标准是对原

G B 10346-89 进行了修订, 修订后的标准更符合当前白

酒工业的现状,可操作性更强,规定更加合理。主要修改

内容有:

①增加了组批的要求,规定:每次经勾兑、调配、灌

装、包装后出厂的,质量、规格相同的,等具有同样质量

检验合格证的产品为一批。

②修改了抽样方法和抽样量,参照 G B /T2828《逐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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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》国标,以列表形式,规定在

其范围内,应抽取的数量。

③增加了检验分类,即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,并分

别规定了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。

④增加了判定规则。当检验结果有两项(含两项)以

下理化指标不符合相应的标准时,应重新自同批产品中

抽出两倍量样品进行复检,以复检结果为准。当标签上

标注为“优级”时,复检结果仍有一项(含一项)以上理化

指标不符合所标注的质量等级时,但符合该标准下一个

质量等级的指标要求,可按下一个质量等级判定;若不

符合下一个质量等级的指标要求时,则判该批产品为不

合格。

对白酒的标签要求,按 G B 10344-2005“预包装饮

料酒标签通则”执行。

3 浓、清、米香型白酒新老标准比较

3.1 浓香型白酒

3.1.1 新标准 G B /T10781.1-2006 代替 G B /T10781.1-

89、G B /T11859.1-89,即将浓香型白酒两个标准合并为

一个标准。

3.1.2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、产品分类、分析方法、检验规

则和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等章条。

3.1.3 分别规定了高度酒和低度酒的感官和理化要求。

高度酒上限由 59.0 % vol调整为 68 % vol;低度酒下

限由 35.0 % vol调整为 25 % vol; 原标准低度酒上限为

39.0 % vol,现调整为 40 % vol,避免了原标准中的“空间

地带”。

3.1.4 质量等级原标准分优级、一级、二级 3 个等级;新

标准去掉了二级,只分优级和一级。

3.1.5 理化指标

(1)感官要求

色泽:新标准是无色或微黄,原标准只是无色;

口味:原标准是绵甜爽净,香味谐调,余味悠长;

新标准是酒体醇和谐调,绵甜爽净,余味悠长。强调

了“醇和谐调”,更贴近市场,也反映了消费者要求。

新标准加注了温度变化的影响(前已述及)。

(2)理化要求(表 1、表 2)

从表 1、表 2 可见:

①酒精度: 从 25 % vol到 68 % vol新标准都包括在

内,不像原标准那样留下 40 % vol空白,而且低度酒低

至 25 % vol,高度酒可高至 68 % vol。

②总酸:新标准比原标准减少了,适应了市场变化,

而且没有上限,考虑了白酒在装瓶后贮存中的变化。

③总酯:无论哪个级别,新标准都比原标准降低了

0.5 g/L,贴近生产,结合消费变化。

④己酸乙酯:新标准下限降低了,上限却提高了,也

就是最低至最高有更大的幅度,使生产企业为适应市场

可在更大的空间内调整。虽然新标准己酸乙酯的上限提

高了,但笔者了解到为使酒体达到“醇、甜、绵、净、爽”,

许多产品都不会往上限靠。

⑤固形物:新标准允许酒精度 41 % vol～49 % vol的

酒固形物可小于或等于 0.5 g/L,也是结合企业生产而修

订。

(3)卫生要求

仍按 G B 2757 规定执行, 但 G B 2757-2006 取消了

“杂醇油”一项指标,是与国际接轨。

3.2 清香型白酒

3.2.1 新标准 G B /T10781.2-2006 代替 G B /T10781.2-

89、G B /T11859.2-89,即将两个清香型白酒标准合并为

一个标准。

3.2.2 增加了术语定义,⋯⋯酒度调整、质量等级调整

等均与“浓香型白酒”相同(详见 3.1.2～3.1.4)。

3.2.3 理化指标

(1)感官要求

色泽:新标准是无色或微黄,原标准只是无色。

口味:原标准是口感柔和,绵甜爽净,谐调,余味悠

长;新标准是酒体柔和谐调,绵甜爽净,余味悠长。强调

了“柔和谐调”。

新标准加注了温度变化的影响。

(2)理化要求(表 3、表 4)

从表 3、表 4 可见:

①酒精度的调整与浓香型白酒相同。

②总酸,新标准没有上限,而下限略有调低,亦考虑

了市场、口味的变化和贮存中的水解反应。

③总酯,新标准下限降低,而且没有上限,为产品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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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更广阔的空间。

④乙酸乙酯,新标准下限调低,上限不变,贴近生产

和市场。

⑤固形物,与浓香型白酒执行同一个标准。

(3)卫生要求

按 G B 2751-2006 新标准执行。

3.3 米香型白酒

与浓香型白酒、清香型白酒新标准调整内容一样,

不再重复,只着重比较理化要求。

3.3.1 感官要求

色泽、香气新老标准一致。

口味,原标准是“绵甜、爽冽、回味怡畅”;新标准是

“酒体醇和、绵甜、爽冽、回味怡畅”,突出强调“酒体醇

和”,贴近消费市场的变化。新标准亦加注了温度变化的

影响。

3.3.2 理化要求(表 5、表 6)

从表 5、表 6 可见:

①酒精度、固形物与浓香型、清香型白酒执行一个

标准。

②总酸,新老标准一致。

③总酯,新老标准都没有上限,但新标准下限都调

低了。

④新标准新增乳酸乙酯和 β-苯乙醇两个特征成

分,而且指标中没有上限。

3.3.3 卫生要求,按新标准 G B 2757-2006 执行.

4 几点思考

4.1 3 个香型白酒新国标的修订体现了时代的变化,更

结合生产实际,贴近市场和消费。

4.2 我国地大物博,地域消费和民俗习惯差异大,白酒

香型众多,有些香型尚未有国标或行标可循,建议组织

力量在充分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制定标准。

4.3 浓香型、清香型、米香型白酒新国标都体现了保护

民族特产,倡导传统技艺,都在术语和定义中明确规定:

“未添加食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产生的呈香呈味物质”。

如何界定,检测手段应配套。

4.4 3 个香型白酒生产,未涉及“发酵设备”,只是“经传

统固态(或半固态)发酵”。我国传统生产浓香型白酒均

使用“泥窖”;发酵清香型白酒生产使用“地缸”发酵;米

香型白酒生产使用“陶缸”发酵;随着生产发展,产量扩

大,技术改进,浓香型白酒目前仍用“泥窖”发酵,而清香

型白酒有用水泥池(以玻砖、陶砖、瓷砖等贴面);米香型

白酒多改成大罐发酵,是否应予考虑。

4.5 中国白酒是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, 也有不少名优

白酒,但与法国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等相比,我国白

酒尚未被国外普遍接受, 如何更好地提升白酒品牌,在

保持传统工艺和特色基础上创新,突破国外技术标准要

求,树立国际品牌,还要同行共同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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